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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38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宏邦节水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兴证券 

 

新疆中企宏邦节水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新疆中企宏邦节水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-25,096.77 万元，达到公司股本总额

6998.6832 万元的三分之一。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于 2021

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并提请公司 2020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业绩亏损的原因 

1、工程项目普遍招标价偏低，主要材料执行的标准变化，导致实施时主要

材料采购/生产成本高于招标价格； 

2、2020 年度主要原因有因疫情的影响，劳务人员紧缺，人工费用增加；疫

情影响导致材料涨价；2020 年下半年期间，PVC、PE 等材料大幅涨价。上述因

素导致本期毛利率下降、营业利润、净利润下降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

一方面，公司拟扩大业务范围，增加业务收入；另一方面，加强产品销售和

工程业务收入比例的匹配，加大产品销售，改善盈利能力；加强项目管理，降低

施工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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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新疆中企宏邦节水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

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新疆中企宏邦节水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

决议》。 

 

 

 

新疆中企宏邦节水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29 日 


